连云港市赣榆区司法局
赣司通〔2025〕2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“榆快援”精准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机制的方案》的通知

各司法所、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机关各科室：
现将《关于建立“榆快援”精准法律援助服务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赣榆区司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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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“榆快援”精准法律援助服务
工作机制的方案

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“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策部署以及市局开展“法援惠民生·助困促共富”专项活动的部署，充分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，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困难群体权益保障工作，特制定以下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以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法律援助机构为目标，围绕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新业态新就业群体、涉海涉渔群体的不同特点和法律需求，建立“榆快援”精准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机制，实现“尽援、快援、优援”，全面提升困难群体的法治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二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创新工作架构，配强法律服务力量
建立“1+15+N”服务工作架构，“1”指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，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，受理、审查法律援助申请，指派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，协调其他单位开展工作，同时为镇提供专业支撑；“15”指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点，为镇级法律援助服务机构，具体对接相关单位提供法律援助服务；“N”指民政、残联、教育局、学校、交通局、邮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单位。
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面向全区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法律援助志愿者等法律服务人员，通过公开选聘方式，购买高水平法律服务，建立“榆快援”法律援助服务团队，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新组建“银发服务队”、“护苗服务队”、“助残服务队”、“新薪相援服务队”、“渔家驿站服务队”。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利用村（居）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、法律明白人、“三官一律”等专业力量，负责村级法律援助联络点日常法律咨询保障工作。
（二）坚持需求导向，打造特色援助品牌
1. 法护银发：法援 + 养老机构
服务内容：聚焦赡养纠纷、财产继承、监护权争议等高频法律需求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公证等服务。
区级措施：提升赣榆区社会福利院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，实现场地设施、标识标牌、人员配备、制度建设“四统一”；在区养老院及民办养老机构新设立5个“银发法律援助联络点”，畅通老年人法律援助渠道；组建“银发服务队”，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“床边受理”上门服务，为有需要的失能老人办理意定监护协议；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置老年人“慢服务”专区，提供大字版办事手册和全程帮办服务。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提供优先受理、容缺办理、一站式服务。
镇级措施：在各镇养老院、村（居）老人幸福大食堂新增“法律服务联络点”。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置“慢服务”专区，提供大字版办事手册和全程帮办服务，每季度对接镇民政办，掌握辖区低保老人、独居和空巢老人信息，及时收集梳理老年人高频法律需求，及时跟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公证等服务。
2. 法援护苗：法援 + 学校
服务内容：聚焦未成年人抚养费纠纷、教育权保护、校园侵权赔偿、校园欺凌、遭受家庭暴力等，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。
区级措施：选任擅长未成年人案件的专职律师4名，组建“护苗服务队”，在赣榆区实验中学（黄海路校区）、海头镇中心小学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点，实施“1+1+N”援助工作机制（1名律师+1名学校心理咨询师+N项社会救助）。联络点日常管理工作由学校专人负责，“护苗服务队”成员为联络点法律服务人员，提供现场、电话、网络相结合法律服务方式，方便学生和家长及时获取法律援助服务。“护苗服务队”定期开展“法援进校园”宣传活动，配合学校工作人员及时处理学生间纠纷和侵权事件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。
镇级措施：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联合民政办、妇联、团委等部门，掌握辖区困境儿童、孤儿，刑满释放、社区矫正对象的未成年子女等基础数据。 定期开展“法援进校园” 活动，为学校处理学生间纠纷和侵权事件提供法律服务，维护学生合法权益。
3. 援残助行：法援 + 残联
服务内容：聚焦残疾人劳动争议、追索赡养费纠纷、公共场所获得无障碍服务和权益维护等，提供及时、优质法律援助服务。 
区级措施：完善站点建设，优化升级区残疾人法律服务工作站，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申请转接、信息共享、工作联络等工作制度，面向全区残疾人开展法律咨询、代书、受理法律援助案件等工作；优化服务方式，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无障碍服务专区，配备残疾人拐杖、轮椅等辅助工具，开通残疾人“绿色通道”，提供“优先受理、优先审批、优先指派”的“三优”服务，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提供上门申请服务，聘请手语老师，解决聋哑申请人沟通障碍。联合区残联、特殊教育学校开发盲文版《法律援助办事指南》，开展“残疾人就业权益体检”，排查劳动合同漏洞并协助维权；提升案件质量，挑选有经验、有耐心的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建“助残服务队”，提升案件办理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
镇级措施：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无障碍服务专区，配备残疾人拐杖、轮椅等辅助工具。对接民政部门，建立辖区重度残疾人群体数据库，定期梳理辖区残疾人法律援助需求，转交法律援助申请。
4. 新薪相援：法援 + 劳动保障部门
服务内容：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纠纷、社保缴纳争议、工伤认定等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公证和矛盾纠纷调解服务。
区级措施：进一步加强与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、货车司机之家法律援助工作站、美团外卖法律援助联络点衔接，定期收集法律需求。在电商商户较聚集地青口镇、石桥镇、海头镇等镇司法所设置“新”薪相援服务联络点，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公证、矛盾纠纷调解服务。
镇级措施：在岁末年初、进城返工、集中招聘日、节假日等特殊时间节点，深入电商物流点、劳动就业市场等场所巡回开展服务，为有需要的困难群众提供“零距离”“面对面”法律援助。青口、石桥、海头司法所选派专人负责“新”薪相援服务联络点，及时收集法律诉求，提供法律服务。
5. 渔家驿站：法援 + 船员工会
服务内容：聚焦渔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，提供法律咨询、免费代书、诉讼等服务，维护渔民合法权益。
区级措施：区法律援助中心选派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驻点“渔家驿站”值班，积极引入非诉讼资源，为符合条件的渔业民工及其近亲属提供证据搜集指引、公证鉴定、调解、诉讼、非诉讼化解等一站式法律服务。在青口港、海头港、柘汪港新设“渔港法律服务点”，投放AI+公共法律服务智能机，提供AI律师、企业法治体检等便捷自助法律服务。
镇级措施：各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对接镇渔业办，定期收集法律诉求，提供法律服务。提升墩尚镇、石桥镇、海头镇法律援助联络点规范化建设，利用“休渔期”等时间节点进行法律援助专项宣传，把脉渔民法律诉求，及时跟进做好渔船公证、法律援助服务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区法律援助工作，加强与人社、残联、教育、工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建立工作联系机制、信息互通机制和办案协同机制，及时了解涉及5类人群的相关情况，发现问题和风险主动介入，推动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。
（二）积极推进实施。积极探索提升服务的有效举措和方法，配齐配强工作力量，保障投入，实现5类人群法律服务需求和法律服务资源精准对接，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宣传、咨询、服务活动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成效。
（三）抓好宣传推广。深入挖掘工作中的亮点特色、典型案例以及取得的实际成效，做好相关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素材的收集、上报和宣传，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知晓率和社会影响力，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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